
 

致： 全體立法會議員 

 

2010 年 2 月 26 日 

立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 

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的成員空缺 

 

  立法會內務委員會已訂於 2 月 26 日的會議上，根據《香港中文大學條例》（第 1109

章）規程 11 第 1(l)段填補因黃毓民先生辭去立法會議員職務後其香港中文大學（以下簡稱「中

大」）校董會成員的空缺。 

 

  為此，我們三個中大校友及員生的組織，懇切呼籲各位議員推選余若薇議員出任中

大校董。 

 

  余若薇議員自 2000 年 12 月擔任立法會議員起，至今前後十年無間斷地參與立法會

教育事務委員會的工作，包括在第二屆立法會會期內參與「增加專上教育機會小組委員會」，

並且曾於 2004-06 年間擔任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，長期關注香港教育政策，也包括本

地高等教育的發展。 

 

  余若薇議員近年亦十分關心中大的事務，在 2007-08 年間曾多次就中大設立 5 所新書

院所衍生與大學發展和管治有關的問題，協助中大校友及員生向中大高層反映，並就相關事

宜在立法會會議上多次發言，因此對中大校園近年面對的問題，具相當的掌握和了解。 

 

  鑑於中大現正處於改革的關鍵階段，諸如大學校董會、教務會的改組，校園發展計

劃，恢復四年制，教學語言政策，《質素核證報告》等問題，因此十分需要一些具備對中大有

深入認識和了解的議員，代表香港市民，監察中大作為一所主要由公帑資助的高等院校，在

未來日子如何推行和落實各項改革，以符合中大各持分者以至社會公眾對中大的殷切期望。 

 

  我們認為余若薇議員是全體立法會議員中，最具備能力和條件擔任中大校董，因此

呼籲各位議員以中大的利益和本著對社會負責的態度，在即將舉行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推

選余若薇議員繼任中大校董。 

 

 

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 

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

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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